附件1

2026年度中山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资助类、项目类）申报专题

一、资助类申报专题
[bookmark: _GoBack]专题一：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费用资助
1.资助条件和额度：
符合《中山市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办法》扶持对象的企业，向与市市场监管局签约的项目合作银行申请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资产质押融资贷款，产生了银行利息、贷款保证保险费用或贷款担保费用、知识产权服务费用，并在国家有关部门已办理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资产质押登记手续。
（1）银行贷款利息资助。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对已经偿还全部银行贷款本息的，根据企业申请，按照最高不超过单笔实际贷款额度的3%给予一次性利息资助，资助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同一企业每年获贷款利息资助最高不超过30万元。
（2）知识产权综合服务费资助。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对已经偿还全部银行贷款本息的，根据企业申请，在贷款时产生了贷款保证保险或贷款担保、知识产权服务费用的，按照最高不超过单笔实际贷款额度的1.5%给予一次性费用资助，资助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费用，同一企业每年获知识产权综合服务费资助最高不超过 15 万元。
（3）最终资助金额和比例按照年度预算统筹安排。
2.申报材料（一式一份）：
（1）申请银行贷款利息资助，需提交以下材料：
①中山市质押融资贷款补贴资助（利息）申请表（须打印系统申请表）；
②银行贷款借据；
③计息单复印件；
④质押合同、借款合同；
⑤银行出具的还款证明或凭证；
⑥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通知书及附页复印件；
⑦营业执照复印件、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⑧资助类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
⑨企业需提供2025年营收较2024年营收的增长率不低于5%的凭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a.企业营收增长情况说明（营收数据需与财务审计报告或者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保持一致）；
b.由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企业2024、2025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者经税务部门审核确认的企业2024、2025年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
（2）申请知识产权综合服务费资助，需提交以下材料：
①中山市知识产权综合服务费资助申请表（须打印系统申请表）；
②贷款保证保险合同/贷款保证保险保单或贷款担保合同；
③贷款保证保险费用或贷款担保费用票据复印件；
④银行贷款借据；  
⑤计息单复印件；
⑥银行出具的还款证明或凭证；
⑦知识产权服务合同复印件；
⑧知识产权服务费票据复印件；
⑨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通知书及附页复印件；
⑩营业执照复印件、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⑪资助类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
⑫企业需提供2025年营收较2024年营收的增长率不低于5%的凭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a.企业营收增长情况说明（营收数据需与财务审计报告或者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保持一致）；
b.由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企业2024、2025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者经税务部门审核确认的企业2024、2025年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
专题二：首次通过《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O56005）》《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等国际、国家标准认证资助
1.资助条件和额度：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本市单位首次通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或《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或《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认证的，每个单位一次性资助不超过2万元；首次通过《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ISO56005）》国际标准认证的，每个单位一次性资助不超过3万元。
最终资助金额按照年度预算统筹安排。
2.申报材料（一式一份）：
（1）首次通过《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O56005）》《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等国际、国家标准认证资助申请表（须打印系统申请表）；
（2）首次通过《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O56005）》或《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等国际、国家标准认证证书复印件；
（3）单位营业执照和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4）资助类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
（5）企业需提供2025年营收较2024年营收的增长率不低于5%的凭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a.企业营收增长情况说明（营收数据需与财务审计报告或者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保持一致）；
b.由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企业2024、2025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者经税务部门审核确认的企业2024、2025年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
专题三：专利转化标准资助
1.资助条件和额度：
（1）申报单位将拥有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转化为国际标准，且在标准引言中披露该专利的，每项专利给予一次性资助不超过20万元。
（2）申报单位将拥有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转化为国家标准，且在标准引言中披露该专利的，每项专利给予一次性资助不超过15万元。
（3）申报单位将拥有的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转化为行业标准，且在标准引言中披露该专利的，每项专利给予一次性资助不超过10万元。
（4）同一单位每年申报的专利转化标准资助不超过50万元。最终资助金额按照年度预算统筹安排。
2.申报材料（一式一份）：
（1）中山市专利转化标准资助申请表（须打印系统申请表）；
（2）已正式发布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文本；
（3）专利证书（签署及盖章页）复印件；
（4）单位营业执照和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5）资助类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
（6）企业需提供2025年营收较2024年营收的增长率不低于5%的凭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a.企业营收增长情况说明（营收数据需与财务审计报告或者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保持一致）；
b.由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企业2024、2025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者经税务部门审核确认的企业2024、2025年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
二、项目类申报专题
专题四：企业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
1.项目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支持企业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设，培养壮大企业专利高端专业人才队伍，增强区域性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储备实力；围绕产业关键技术，培育一批具有行业中领先地位、面向前沿领域布局的原创性、基础性专利及高价值专利组合。要求如下：
（1）建设企业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中心，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形成企业专利管理及权益分配机制文件。
（2）围绕企业核心专利，开展专利信息检索分析并出具专利检索报告1份。
（3）加强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新申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明专利【专利分类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1)(试行)》《绿色技术专利分类体系（2023）》《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体系（2023）》《“新三样”相关技术专利分类体系（2024）》范围内】不少于20件，新申请PCT国际专利不少于5件，新增专利产品备案不少于10件，新增高价值发明专利不少于20件【包括新增授权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明专利、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发明专利、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等】。
（4）开展不少于2场知识产权内部人员培训。
（5）积极申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称号；积极参与中国专利奖、广东省专利奖、粤港澳大湾区高价值知识产权培育布局大赛等专利赛事活动。
2.申报主体
我市注册的国家或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广东省或中山市知识产权保护重点企业、通过贯标认证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或规模以上企业；拥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效发明专利；拥有有效发明专利至少8件；围绕上述核心基础专利制定了高价值专利培育的工作方案。内容包括：核心基础专利的技术先进性，专利技术的运用实施情况，专利的保护情况，专利布局的策略以及未来三年高价值专利培育工作规划和实施目标等。其中，企业2025年营收较2024年营收的增长率不低于5%。
已承担2026年度广东省企业经营研发活动专利导航项目和广东省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中心建设项目的单位不得重复申报。
3.支持数量与额度：
本项目计划立项5项，每项不超过20万元。
4.申报材料（一式3份）：
　　（1）企业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入库申报书；
　　（2）与申报书内容相关佐证材料；
　　（3）符合申报主体要求的相关佐证材料；
　　（4）承担过相同或相类似工作证明；
　　（5）单位注册证明（营业执照或许可证或法人代码证）；
　　（6）单位银行开户许可证明；
（7）项目类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　
（8）企业需提供2025年营收较2024年营收的增长率不低于5%的凭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a.企业营收增长情况说明（营收数据需与财务审计报告或者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保持一致）；
b.由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企业2024、2025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者经税务部门审核确认的企业2024、2025年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
专题五：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项目
1.项目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围绕中山新“十大舰队”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智能家电产业、高端装备产业、光电光学产业、灯饰照明产业、美居产业、现代农业与食品产业和现代时尚产业），选择不超过三个重点产业领域的若干家企业，围绕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知识产权相关服务，支持企业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技术成果转化、海外专利布局等，为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引导和服务企业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布局高价值发明专利，协助相关创新主体新增高价值发明专利不少于300件【包括新增授权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明专利、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发明专利、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等】。
（2）培育推广核心技术研发形成的专利产品，协助企业开展专利产品备案，完成专利产品备案不少于30件。
（3）围绕企业核心技术攻坚领域，协助企业完善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完成PCT国际专利申请不少于15件。
（4）紧扣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需求，面向企业开展核心技术领域知识产权专题培训、座谈、研讨、咨询等活动不少于2场次。
（5）聚焦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数据资产价值挖掘，提供数据梳理、登记申请、材料编制及提交全流程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服务，协助企业完成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获证不少于5件。
（6）项目服务的每家企业需单独出具项目实施方案，包括项目背景、拟解决问题、项目实施周期和实施方式、项目主要内容、项目预期成果等内容。项目服务的企业与2026年省、市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项目的承接企业不得重合。
2.申报主体
申报单位为我市注册企事业单位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或社会组织；有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架构和议事议程，配备5名以上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联合申报的，第一项目申报单位为我市注册企事业单位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或社会组织。其中，企业2025年营收较2024年营收的增长率不低于5%。
3.支持数量与额度：
本项目计划立项2项，每项支持不超过60万元。
4.申报材料（一式3份）：
　　（1）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项目入库申报书；
　　（2）与申报书内容相关佐证材料；
　　（3）符合申报主体要求的相关佐证材料；
　　（4）承担过相同或相类似工作证明；
　　（5）单位注册证明（营业执照或许可证或法人代码证）；
　　（6）单位银行开户许可证明；
（7）项目类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　
（8）企业需提供2025年营收较2024年营收的增长率不低于5%的凭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a.企业营收增长情况说明（营收数据需与财务审计报告或者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保持一致）；
b.由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企业2024、2025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者经税务部门审核确认的企业2024、2025年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
专题六：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1.项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开展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工作，以促进技术创新、保护核心知识产权、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为目的，增强重点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强化重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提升重点企业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要求如下：
　　（1）免费辅导不少于5家企业完成知识产权管理规范标准认证或《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指南（ISO56005）》国际标准试点。
　　（2）为企业免费代理不少于40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专利分类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2021)(试行)》《绿色技术专利分类体系（2023）》《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体系（2023）》《“新三样”相关技术专利分类体系（2024）》范围内】。
　　（3）为企业免费代理不少于10件PCT国际专利申请。
　　（4）为企业免费提供专利转化标准服务不少于3项。
　　（5）为企业免费提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实现知识产权（专利、商标）质押登记笔数不少于10笔，质押登记金额不少于30亿元。
　　（6）推动企业新增高价值发明专利不少于40项【包括新增授权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明专利、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发明专利、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发明专利等】。
　　（7）推动中山企业从高校院所、国企转化（含许可和转让）专利（并依法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备案）或者推动高校院所专利公开许可不少于10件。
　　（8）发动和辅导不少于5家企业开展广东或中国专利奖评选申报工作。
　　（9）推动和辅导企业开展专利产品备案不少于20件。
　　（10）为目标企业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知识产权海外布局，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势企业申报、商标品牌价值提升等方面，给予专业指导意见。
　　2.申报主体：
申报单位为我市注册企事业单位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或社会组织；有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管理架构和议事议程，配备5名以上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联合申报的，第一项目申报单位为我市注册企事业单位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或社会组织。其中，企业2025年营收较2024年营收的增长率不低于5%。
　　3.支持数量与额度：
　　本项目计划立项1项，每项支持不超过50万元。
　　4.申报材料（一式3份）：
　　（1）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入库申报书；
（2）与申报书内容相关佐证材料；
　　（3）符合申报主体要求的相关佐证材料；
　　（4）承担过相同或相类似工作证明；
　　（5）单位注册证明（营业执照或许可证或法人代码证）；
　　（6）单位银行开户许可证明；
（7）项目类资金申报信用承诺书；　
（8）企业需提供2025年营收较2024年营收的增长率不低于5%的凭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a.企业营收增长情况说明（营收数据需与财务审计报告或者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保持一致）；
b.由会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企业2024、2025年财务审计报告或者经税务部门审核确认的企业2024、2025年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等权威的营收证明材料。

